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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境外发行股票和上市管理的通知国发［1997］21号 1992年

以来,国务院和国务院证券主管部门在一系列法规和文件中,对

在境外发行股票和上市的有关政策作了明确规定。但最近一

个时期,一些机构和企业违反规定,未经批准,擅自将境内资产

以各种形式转移到境外上市,造成了不良影响。在境外发行股

票和上市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，必须依照国家有关规定

有组织、有步骤地进行。针对目前境外上市中存在的问题,为

进一步加强管理,保证境外发行股票和上市工作有序进行,现将

有关规定通知如下: 一、在境外注册、中资控股(包括中资为

最大股东,下同)的境外上市公司(以下称境外中资控股上市公

司),进行分拆上市、增发股份等活动,受当地证券监管机构监

管,但其中资控股股东的境内股权持有单位应当事后将有关情

况报中国证监会备案,并加强对股权的监督管理。 二、在境外

注册的中资非上市公司和中资控股的上市公司,以其拥有的境

外资产和由其境外资产在境内投资形成并实际拥有三年以上

的境内资产,在境外申请发行股票和上市,依照当地法律进行,

但其境内股权持有单位应当按照隶属关系事先征得省级人民

政府或者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同意.其不满三年的境内资产,不

得在境外申请发行股票和上市,如有特殊需要的,报中国证监会

审核后,由国务院证券委审批。上市活动结束后,境内股权持有

单位应当将有关情况报中国证监会备案。 三、凡将境内企业

资产通过收购、换股、划转以及其他任何形式转移到境外中



资非上市公司或者境外中资控股上市公司在境外上市,以及将

境内资产通过先转移到境外中资非上市公司再注入境外中资

控股上市公司在境外上市,境内企业或者中资控股股东的境内

股权持有单位应按照隶属关系事先经省级人民政府或者国务

院有关主管部门同意,并报中国证监会审核后,由国务院证券委

按国家产业政策、国务院有关规定和年度总规模审批。 四、

重申《国务院关于暂停收购境外企业和进一步加强境外投资

管理的通知》(国发〈1993〉69号)规定的精神,禁止境内机构

和企业通过购买境外上市公司控股股权的方式,进行买壳上市

。 五、对违反上述规定的,以擅自发行股票论处,对负有责任

的主管部门领导,由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分.对当事单位的主管

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由该单位上级主管部门给予撤职直至开

除的处分.对构成犯罪的,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.对

当事单位和有关中介机构及责任人员由中国证监会按照《股

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》等有关规定,给以处罚。 各地方

、各部门要严格执行本通知的规定,采取切实有效措施,监督所

属企业认真遵守国家有关法规和政策。境内企业到境外证券

市场融资应主要采取直接上市的方式,国务院证券委要继续指

导好这项工作,选择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境外上市条件的国有

企业到境外直接上市。 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100Test 下

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